
∷  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《中国中冶对五旷集团财务有限贾任公司的20⒛

年年度风险评估报告》的意见

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中国中冶

”
或

“公司
” )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了 《关于中国

中冶对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⒛22年年度风险评估

报告的议案》,作为公司独立董事,我们审阅了 《关于中国

中冶对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2022年年度风险评估

报告的议案》以及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出

具的《⒛22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说明》等相关

材料,根据 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证监会 《上

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和 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,各位独

立董事在全面了解、充分讨论的基础上,就 《中国中冶对五

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⒛22年年度风险评估报告》发

表独立意见如下:

各位独立董事一致认为,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(以

下简称
“
财务公司

”
)具有合法有效的《金融许可证》、《营

业执照》,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,能较好地

控制风险。财务公司严格按照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经营,经营业绩良好,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该办法规

定。公司与其之间开展存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可控,不影响

公司独立性,不存在被关联方占用的风险,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



因此,同 意 《关于中国中冶对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

司的⒛22年年度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》。

(以下无正文 )



(此页无正文,为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茔事关于

《中国中冶对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2022年年度风

险评估报告》的意见的签字页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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